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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长江师范学院委员会 
长  江  师  范  学  院 

关于成立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
 

各二级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人才工作的新理念新

战略新举措，全面落实中央和市委人才工作会议精神，继续坚持

“发展是第一要务，创新是第一动力，人才是第一资源”的理念，

保障“人才提升工程”的顺利推进，学校决定成立人才工作领导小

组。现将有关情况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主要职责 

全面领导学校人才工作，贯彻落实中央、市委关于人才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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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重大方针政策和安排部署，落实学校人才强校战略；制定学校

人才发展规划及实施计划，创新学校人才工作机制；审议人才引

进、培育、评价、薪酬、激励等方面的重要政策和重大举措；研

究决定人才工作中出现的难点重点事项。 

二、组成人员 

组  长：党委书记 

副组长：院长、党委副书记 

成  员：所有副校级领导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设在教师工作部（人事处），负责处

理日常事务，为学校领导、工作领导小组提供决策服务，具体成

员如下： 

主  任：分管人事工作副校长（兼） 

副主任：组织部部长、教师工作部（人事处）部（处）长（常

务） 

成  员：党政办、宣传部、纪检监察室、审计处、教务处、

科研处、教学质量监测研究与评估中心、财务处、基建后勤处、

国有资产管理处、国内合作处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等部门主要负

责人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中共长江师范学院委员会 

2022 年 5 月 24 日 

 

2022年 5月 25日印发 中共长江师范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


